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星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伟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建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23,664,922.44 929,888,751.50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51,483,732.67 748,417,556.52 0.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581,918.81 -26.41% 130,950,623.89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55,375.33 -20.11% -14,750,225.29 -19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5,980.40 -206.15% -23,832,764.62 -29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915,504.68 6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19.05% -0.0563 -192.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19.05% -0.0563 -19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08% -1.90%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8,640.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14,249.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20,158.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2.99

合计 9,082,539.3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04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星河 境内自然人 34.17% 89,549,281 67,161,961 质押 17,800,000

胡恩雪 境内自然人 20.88% 54,706,469 41,029,852 质押 36,716,800

胡长清 境内自然人 6.12% 16,035,490

朱光宇 境内自然人 2.29% 6,009,012

戴勇 境内自然人 1.00% 2,615,410

广东新价值投资

有限公司－阳光

举牌1号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8% 2,040,296

朱倍坚 境内自然人 0.74% 1,950,000

胡恩莉 境内自然人 0.74% 1,930,704

诺安资产－包商

银行－诺安资管

极致臻选3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8% 1,512,227

江西恒大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52% 1,3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朱星河 22,387,320 人民币普通股 22,387,320

胡长清 16,035,490 人民币普通股 16,035,490

胡恩雪 13,676,617 人民币普通股 13,676,617

朱光宇 6,009,012 人民币普通股 6,009,012

戴勇 2,615,410 人民币普通股 2,615,410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阳光

举牌1号证券投资基金

2,040,296 人民币普通股 2,040,296

朱倍坚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胡恩莉 1,930,704 人民币普通股 1,930,704

诺安资产－包商银行－诺安资管

极致臻选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512,227 人民币普通股 1,512,227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星河与胡恩雪为配偶关系、与朱光宇为父子关系、与朱倍坚为叔侄关系，胡

长清与胡恩雪、胡恩莉为父女关系。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除朱

星河、胡恩雪、朱光宇、朱倍坚、胡长清、胡恩莉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在本报告期，公司与福建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抵债合同，并完成资产交接，如何处置和使用该项资产，尚在筹划之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恒大高新：关于公司与福建瑞联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抵债合同的

公告

2015年09月0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015-058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朱星河;胡恩

雪;胡长清;

胡恩莉;朱倍

坚;朱光宇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同

业竞争，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朱星河及其家族关联

自然人胡恩雪、胡长清、

朱光宇、胡恩莉、朱倍坚

向公司出具了《不竞争承

诺函》，主要内容为：

（1）我们及我们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

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

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任何与恒大高新

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

称‘竞争业务’ ）；（2）

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

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

于我们作为恒大高新主

要股东期间，不会直接或

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

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

争业务的业务；（3）我

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

企业和/或下属企业，如

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

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

资机会或其他商业机会，

则在同等条件下赋予恒

大高新该等投资机会或

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

（4）自本函出具日起，本

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为

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直

至我们不再成为恒大高

新主要股东为止；（5）

我们和/或我们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

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

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我

们将赔偿恒大高新及恒

大高新其他股东因此遭

受的一切经济损失，该等

责任是连带责任。

2011年06月

21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朱星河;胡恩

雪;胡恩莉;

邓国昌;郭华

平;李建敏;

周建;聂政;

李云龙;卢福

财;朱正吼;

傅哲宽;彭伟

宏;李进;周

小根;唐明

荣;李建敏

本人目前未在直接或间

接地与公司或公司控股

子公司业务有竞争的任

何其它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亦未在直接或间接地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

司业务有竞争的其他公

司或业务上拥有利益或

投资；本人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技术人员职务期

间及于其后十二个月内，

不会接受直接或间接地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

司业务有竞争的任何其

他公司给予或安排的任

何职务，亦不会在直接或

间接地与公司或公司控

股子公司业务有竞争的

其他公司或业务上拥有

利益或投资。 但本人持

有在任何经认可的股票

交易所上市及交易的任

何公司的股票不在此限。

2011年06月

21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朱星河;胡恩

雪;胡长清

1、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通

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

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2016-01-09 正在履行

朱星河;胡恩

雪;邓国昌;

李建敏;唐明

荣;彭伟宏;

周小根

1、从即日起6个月内，不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恒大

高新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2016-01-09 正在履行

江西恒大高

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在最近十二个

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剩

余募集资金全部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2014年12月

31日

2015-12-30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承诺事由 -6,000 至 -4,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91.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全年业绩亏损4000万-6000万，较去年同期下降775%�

-1115%，主要原因是（1）公司投资参股的北京信力筑正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本期可能发生大额亏损，对公司按权益法计算

的投资收益或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2）公司服务于重工行业的

防磨抗蚀设备防护业务因受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影响，截止目前

订单下滑较多，对全年业绩造成了较大影响；（3）公司投资的山

西南娄水泥余热发电项目，因甲方企业已处于较长时间停产状

态，项目发电余热来源无法保证，无法投入正常运营产生效益，根

据甲方经营现状及预计，该项资产预计将出现较大减值。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6月15日本公司与中润环能集团有限公司、王菊林、中润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及增资协议，中润油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各股东同意以非公开形式向投资方发行新股3200万股，本公司认购222万股，每股发行价格4.5元，本公司共出资999万元，占

中润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18%的股份。 2015年6月，根据中润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分派实施公告，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本公司现持有444万股，按6.08元/股计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2699.52万元。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星河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德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晓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53,719,371.59 3,308,594,506.95 -1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996,220,131.53 987,780,457.07 0.8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9,320,009.74 -1.20% 704,341,154.31 -1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920,008.92 113.89% 8,439,674.46 -9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58,212.21 103.43% -30,088,655.61 7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555,093.96 -39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107.32% 0.0118 -9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107.32% 0.0118 -9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101.56% 0.85% -98.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37,142.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78,020.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595,793.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315,895.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52,739.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782.76

合计 38,528,330.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90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1.22% 80,398,684 59,594,513 质押 40,199,342

东海基金－兴

业银行－蒋丽

霞

7.61% 54,511,278 54,511,278

财通基金－上

海银行－王锋

7.08% 50,751,880 50,751,880

深圳东升峥嵘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深圳创亿宏业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迪瑞资产管理

（杭州）有限

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合肥市尚诚塑

业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上海灏颂实业

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汇添富基金－

上海银行－洪

长江

4.72% 33,834,586 33,834,586

杭州羽南实业

有限公司

3.67% 26,315,788 26,315,788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04,171 人民币普通股 20,804,171

毛友娣 8,715,620 人民币普通股 8,715,62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李荣 4,0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1,700

石惠芳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杨茁 1,8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8,500

李婷婷 1,769,983 人民币普通股 1,769,983

郑碧英 1,550,959 人民币普通股 1,550,959

林碧仁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7－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同期上升113.89%,主要是本期长丝销售毛利上升、财务费用下降所致。

2、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年比同期下降-91.16%,主要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投资

收益16035万元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同期下降-391.37%，合并报表发生变化影响不可比。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6月2日召开 了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经吉林省国资委批准并经过

2015年7月17日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 2015年06月03日 http://www.cninfo.com.cn

收到国资 批复 2015年07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07月18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百分

之五以上的

股东--化纤

集团，在前项

锁定期期满

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

股份，出售数

量占该公司

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2006年03月

04日

三年 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同业竞争、

2014年02月

2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东海基金－

兴业银行－

蒋丽霞

锁定三年

2014年02月

26日

三年 正在履行

财通基金－

上海银行－

王锋

锁定三年

2014年02月

26日

三年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永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静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静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458,175,909.92 2,432,791,663.78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56,633,740.55 1,821,563,646.60 7.4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2,778,678.06 -27.32% 981,935,843.46 -2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061,425.97 -8.48% 161,434,093.95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978,217.19 -7.15% 153,419,718.95 -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1,923,096.48 18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11.76% 0.47 -4.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11.76% 0.47 -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0.57% 8.43% -1.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370,398.01

为各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

的合计净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31,494.23

为政府扶持资金及科研项

目经费等。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058,683.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937.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04,414.58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91,803.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3,077.78

合计 8,014,375.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4,404,414.58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73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17.76% 60,853,129 60,853,129 质押 8,000,000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4.58% 15,692,345 11,769,258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4.44% 15,233,641 11,425,231 质押 855,000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2.47% 8,466,664 6,349,997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2.34% 8,016,450

浙江天堂硅谷长

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1% 7,228,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

-018L-CT001

深

其他 1.52% 5,199,981

天治基金－浦发

银行－天治凌云

6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1% 4,483,513

林千宇 境内自然人 1.17% 4,009,980 4,009,980 质押 2,527,000

叶斌 境内自然人 1.17% 4,009,980 3,007,48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深

8,016,450 人民币普通股 8,016,450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2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8,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深

5,199,981 人民币普通股 5,199,981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

6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483,513 人民币普通股 4,483,513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

1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923,553 人民币普通股 3,923,553

李晓斌 3,923,087 人民币普通股 3,923,087

林秀华 3,8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6,700

黄明辉 3,808,410 人民币普通股 3,808,41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股票账户

3,496,293 人民币普通股 3,496,293

陈鹭琳 3,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

宇、邱聪、高卫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

林秀华共19位发起人股东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

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

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

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

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

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当蔡永

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

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138,569,137.11元，下降 56.9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

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1.6亿元所致。

2、应收利息较年初增加210,805.87元，增长34.22%，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增

加，利息计提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4,469,972.16元，增长33.2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支付投

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4、存货较年初减少18,017,960.48元，下降31.1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销售规模下

降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71,477,860.77元，增长47.4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160,500,000元，增长571.9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新增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所致。

7、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1,654,580.05元，增长53.7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按权益

法确认对参股公司龙建检测应享有的收益份额1,177,917.43元所致。

8、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7,855,562.36元，增长89.8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天润

锦龙增加人工砂生产线投入以及重庆科之杰增加办公楼及厂房投入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3,166,514.04元，下降30.7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

司重庆科之杰预付的房屋款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10、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4,000,000元，增长53.8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

科之杰取得银行流动性借款所致。

11、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91,947,301.74元，下降33.5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销售规模

下降所致。

12、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9,307,848.90元，下降36.0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项目完工，

转入收入所致。

13、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14,724,634.81元，下降57.1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

了上年度预提的年终奖所致。

14、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8056.67元，增长36.3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浙江科之

杰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致。

15、股本较年初增加79,092,000元，增长3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以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293,706,125.57元，下降32.9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

收入下降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7,684,883.18元，下降55.8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

长账龄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734,681.29元，下降45%，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

司检测中心收企业财政扶持资金185.50万元及省级建筑节能技术中心奖励100万元所致。

4、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00,597.47元，下降60.42%，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非流

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428,196.44元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8,742,487.08元，增长182.36%，主

要原因系上年同期银行承兑汇票集中支付以及营业成本下降使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

现金大幅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50,905,859.29元，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新增对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以及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净额增加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3,487,390.18元，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母公司收到定增保证金1500万元以及子公司浙江科之杰银行汇票保证金到期收回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全体

发起人股东

蔡永太先生

等50人

公司股票上市前发起人股

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

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010年05月

06日

三十六个月

已履行完成

承诺事项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蔡永

太先生等10

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股东蔡永太、

李晓斌、麻秀星、黄明辉、

叶斌、郭元强、林燕妮、邱

聪、高卫国和林千宇10人

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本

人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且在申报离职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

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50%。

2010年05月

0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永太

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蔡永太先生于2008年5

月10日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在单独或共同实际

控制贵公司期间，本人及

本人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

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公

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

接或间接地以任何形式从

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

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

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

投资、收购、兼并或以托

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

任何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

的企业或经济组织；若贵

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

域，贵公司享有优先权，承

诺人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

的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

贵公司）将不再发展同类

业务。 "

2008年05月

10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永太

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蔡永太先生于2008年5

月10日对公司作出承诺："

本人将避免与贵公司进行

关联交易；如因贵公司生

产经营需要而无法避免关

联交易时，本人将严格执

行相关回避制度，依法诚

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不

会利用关联人的地位，就

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

动以促使贵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

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决议；贵公司与本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

公平的原则进行。

2008年05月

10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本公司全体

发起人股东

蔡永太先生

等50人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于

2007年10月9日向公司出

具《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

承诺函》，承诺将严格遵守

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积

极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

并保证不亲自或通过本人

的关联方以任何形式占用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2007年10月

09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李晓斌、麻秀

星、黄明辉、

叶斌、郭元

强、林燕妮、

林千宇等7位

原实际控制

人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

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

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在作为

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

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

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

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

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

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

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

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

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地位的活动；并在不作为

一致行动人后仍将尽最大

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最大化，当蔡永太

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2012年10月

15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杨建华、桂苗

苗、邱聪、高

卫国、陈强

全、刘德渊、

赖卫中、黄汉

东、陈鹭琳、

孙雪峰、钟怀

武、林秀华等

12位持有本

公司股份

1.5%以上的

发起人股东

（原实际控

制人除外）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

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

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

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

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

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

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

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

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

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

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

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

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

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

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

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最大化。

2012年10月

15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郑重承诺：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2014年08月

08日

2013年8月8

日至2015年8

月8日

已履行完成

承诺事项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李晓

斌、麻秀星、

黄明辉、叶

斌、桂苗苗、

郭元强、林燕

妮、林千宇等

8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发

展，承诺自2014年 9�月20

日起至2015年 3月19日止

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在承诺期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若在承诺期间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

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

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 在承诺期间若

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

份，其本人将减持股份的

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2014年09月

20日

2014年 9�月

20日起至

2015年 3月

19日

已履行完成

承诺事项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752.14 至 24,409.19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2,190.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公司强化客户

风险控制，积极开拓新领域业务，提升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 预计

公司2015年度的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可能出现小幅波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永太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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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7月24日，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于2015

年7月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5-051），并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了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将针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相关

事项做如下说明：

一、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的说明

报告期内，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放缓，以及公司加强客户财务风险

控制等因素，公司两大主营之一的外加剂新材料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1.07%，从而影响

公司的整体营业收入。

二、关于公司外加剂新材料收入下降31.07%而毛利率上升8.04%，商品混凝土毛利率

上升10.01%的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外加剂新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4.29亿元，同比下降31.07%，营业成本

为2.63亿元，同比下降39.04%，毛利率同比上升8.04%，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外加剂新材料

的主要原材料工业萘及聚醚需求不振，导致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工业萘价格同比下降

约40%，聚醚价格同比下降约25%，虽然外加剂新材料的销售价格同样也做了适当调整，但

调整幅度低于原材料价格的调整幅度，因此出现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毛利率上升的现象。

2、商品混凝土毛利率上升10.01%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混凝土的主要原材料为水泥，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水泥价格持续呈现下跌趋势，截至报告期，水泥价格同比下降

超过18%，虽然商品混凝土的销售价格同样也做了适当调整，但调整幅度低于原材料价格

的调整幅度，因此出现毛利率上升的现象。

三、关于公司收入规模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大幅度增长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

原因在于：一方面报告期内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应收账款余额减少1341.86万元，使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另一方面，上年同期子公司贵州科之杰、河南

科之杰银行承兑汇票集中到期支付5262万元， 使本报告期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四、结合现阶段深圳有棵树的经营情况，对公司向贸易品、消费品、健康产品检测领域

延伸进展情况的说明

深圳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跨境进出口业务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及珠宝首饰

类、汽车及游戏配件类、家居日用类、服装玩具、母婴用品奶粉、纸尿裤、健康保健品等；目

前，随着深圳有棵树经营业绩的不断提升，从电商平台及消费者的角度，迫切需要一家公

正、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其经营范围内的贸易品、消费品、健康品进行产品检测。

公司在检测业务开拓方面实行“跨区域、跨领域” 的发展战略，目前正在寻找合适时

机，通过自建实验室、投资并购等方式，利用公司的品牌、技术优势和深圳有棵树现有的业

务渠道，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适时进入贸易品、消费品、健康产品的检测领域，以实现公司

跨领域的突破。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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